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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文件

师会同发〔2022〕3 号

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学生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分认定细则（试行）

为落实北京师范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有关要求，规范“社

会实践与志愿服务”项目制模块的学分认定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一、适用范围

第一条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项目制模块的学分修读要

求根据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向书院

申请学分认定。

第二条 可申请学分认定的社会实践主要包括学校、书院在

寒暑假组织的各类社会实践项目，或学生作为教师课题组成员参

与的社会实践项目。可申请学分认定的志愿服务主要包括各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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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乡镇及以上工青妇组织、社区、村委会、事业单位、境

内正式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或学校、学院、书院组织开展的志愿

服务活动。

第三条 已纳入其它课程学习要求的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

不属于本办法认定范围。

二、认定要求

第四条 原则上学生参与总计 32学时（1学时按 45分钟计，

共 24 小时）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可认定 1 学分。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时长可累加计算，认定学分最多为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规定的学分。若社会实践项目中包含志愿服务内容，相应时长按

社会实践项目统一申报。

第五条 假期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持续 3 天及以上方可计

入时长，原则上时长上限按一天 8 小时、半天 4 小时计算；非假

期期间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单次超过 2 小时方可计入时长。

第六条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时长为学生实际从事实践或服

务工作的时长，不含交通、住宿等时长。特殊情况须经书院团委

核实并确定时长。

第七条 学生须根据自身完成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的实际

情况填写《会同书院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分认定申请表》

（详见附件 1），不得弄虚作假。

第八条 申请社会实践部分的时长认定，须提交由学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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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书院或教师课题组所在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若有加

盖公章的证书、结项公示等，即可作为证明材料；若无，则须另

行出具证明材料（模板见附件 2）。

第九条 申请志愿服务部分的时长认定，对于已录入“i 志

愿”系统的，须提交显示具体活动时长的截图（截图指南见附件

3）。未录入“i 志愿”系统的，须先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

院学生参与校外志愿服务活动时长认定细则（试行）》有关要求

经书院团委认定后，方可将《会同书院学生参与校外志愿服务活

动时长认定表》（模板见附件 4）作为申请学分认定的证明材料。

三、认定程序

第十条 书院于每年 9 月集中开展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

分认定工作，达到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分修读要求的学生可统

一申请认定。毕业年级学生最晚应于第八学期开学一个月内申请

认定。

第十一条 申请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分认定时，须提交以

下材料：

（一）《会同书院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分认定申请

表》。

（二）事项证明材料。所有证明材料须根据《学分认定申请

表》所列事项的顺序进行编号，以便审核。

（三）不少于 1000 字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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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书院团委对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认

各项时长，交由书院学业发展中心认定学分。

四、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9 级开始试行，由北京师范大学会

同书院负责解释。

附件：1.《会同书院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分认定申请表》

2.《社会实践证明》模板

3.《“i 志愿”系统截图指南》

4.《会同书院学生参与校外志愿服务活动时长认定表》模板

北京师范大学会同书院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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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同书院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学分认定申请表

姓 名 学 号

年 级 班 级

专 业 联系方式

社会实践情况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时长

（小时）
组织单位（全称）

实践地点

（精确到地市）

证明材

料编号

社会实践时长总计 小时。（注：不含交通、住宿等时长）

志愿服务情况

时间 活动名称
时长

（小时）
组织单位（全称） 前期认定方式

证明材

料编号

 已录入“i 志愿”系统

 由书院团委单独认定

 已录入“i 志愿”系统

 由书院团委单独认定

 已录入“i 志愿”系统

 由书院团委单独认定

 已录入“i 志愿”系统

 由书院团委单独认定

 已录入“i 志愿”系统

 由书院团委单独认定

 已录入“i 志愿”系统

 由书院团委单独认定

 已录入“i 志愿”系统

 由书院团委单独认定

志愿服务时长总计 小时。（注：不含交通、住宿等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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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认定申请与个人承诺

本人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时长合计 小时，可计 学时，达到本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学分修读要求，申请认定 学分。本人承诺：本次填报的信息全部属

实，若有虚报谎报，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书院审核意见

书院公章： 学分认定小组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申请表请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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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会实践证明

兹有会同书院 （姓名），学号 ，

参加了本单位/本课题组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实践信息如下：

1.社会实践主办单位/课题组（须注明课题负责人）：

。

2.社会实践具体情况见下附表格：

3.工作表现 （优秀/良好/不合格）。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时长

（小时）

实践地点

（精确到地市）
承担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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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i 志愿”系统截图指南

一、PC 端

（一）登录 https://www.gdzyz.cn/（i 志愿官网）或百度“i

志愿”。

（二）点击右上角“登录-志愿者登录”，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

和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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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陆后，点击右上角自己“姓名”，弹出“个人中心”。

（四）在“个人中心”点击最左侧的“我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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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针对右侧的各类项目，点击“查看时长详情”。

（六）将以下页面截图作为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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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动端

（一）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粤省事”。

（二）进入“粤省事”，划到底部，选择“志愿者服务”。

（三）进入“志愿者服务中心”，选择“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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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入“个人中心”，选择“活动记录”。

（五）点击“已完成”，选中其中一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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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将以下页面截图作为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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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同书院学生参与校外志愿服务活动时长认定表

姓 名 张三 学 号 ************

年 级 2019 级 班 级 ********班

联系电话 *********** 邮 箱 ************

校外志愿服务活动情况

活动名称 社区疫情防控

活动主办方 XXX 市 XXXX 街道办

活动地点 XX 省 XX 市 XX 区（县）XX 街道（具体到街道）

活动内容 在核酸检测点扫描居民粤核酸 4中的二维码

是否已在广东省

“i志愿”认证
□是 否

负责人姓名 王五 负责人职务 XXXX（主办单位）主任

负责人电话 ***********

主办方

意 见

兹证明，该生参加了 社区疫情防控 活动，

表现 优秀 （优秀/良好/不合格），具体服务时间段为 2022

年 4 月 25 日 15 时 0 分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 18 时 0 分，共计 3 小时。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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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 以上内容属实 （请在下划

线处抄写：以上内容属实），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本人签字:张三

2022 年 4 月 25 日

书院青志协意见

认定人签字:

年 月 日

书院团委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格一式两份，由书院和学生本人各留一份。填写后提交至书院团委邮箱

bnutwht@163.com.


